
盈江县人民政府

关于省委、省政府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
交办件办理情况的函

州信访局：

根据《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交办村民信访事项的函》（德信督字﹝2017﹞48号）要求，我县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县直有关部门查办，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。

一、信访诉求情况

2017年4月11日，省委、省政府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件（LD20170410002），举报件反映内容为“弄璋至旧城公路沿线边上有一些烧石灰、烧砖瓦的土窑，投诉人认为烧石灰、烧砖瓦的土窑可能是淘汰落后产能，烧土窑消耗木材和竹子，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。”经盈江县相关部门现场核查，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。

二、调查情况

（一）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（2013年修正）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），烧石灰、烧砖瓦的土窑属于国家关闭淘汰落后产能。

（二）基本情况。经过核查弄璋至旧城公路沿线共有石灰窑10座，土砖窑4座，轮窑烧砖3座，共计17座。烧石灰、烧砖瓦的土窑均为10年以上历史遗留土窑，未取得合法用地、采矿许可等手续。由于盈江县2014年“5·24”“5·30”地震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民房建设对石灰、砖瓦等建材的大量需求，未能及时取缔。
三、办理情况
根据国家、省、州关于淘汰落后产能政策，我县结合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开展土砖瓦窑、石灰窑的淘汰整治工作。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开展以来，弄璋至旧城公路沿线共排查出烧石灰、烧砖瓦的土窑、轮窑共17座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成立调查领导小组

盈江县政府接到信访件后，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高度重视，及时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，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指挥部、工业和商务局、国土资源局、环境保护局、林业局、弄璋镇、旧城镇为成员单位的领导机构，于4月13日上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，要求各职能部门拿出具体措施和办法。

（二）燃料使用情况

经多次现场调查核实，土窑所使用燃料均为从附近木材加工厂购买的边角废料、木片、锯末等加工剩余物，木材来源合法，现场没有发现材质较好的木材和无合法来源的薪柴。

根据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下达“十三五”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16〕154号）精神，盈江县从2016年已停止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，全面启动停伐后的生态效益补偿工程。因此，17座砖窑和石灰窑所消耗的木材和竹子为木材加工厂的加工剩余物，木材来源合法，消耗数量有限，对我县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甚微。

（三）整治计划

根据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工作安排，计划于2017年5月底完成弄璋至旧城公路沿线烧石灰、烧砖瓦土窑淘汰整治任务的50%，2017年12月底完成整治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江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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